
 

申請條件： 

連續使用凱基商業銀行（以下簡稱「本行」）信用卡循環信用達一年以上 之正卡持卡人 ，且近一年內於財團法人金融聯
合徵信中心無帳款遲繳或信用不良紀錄。 

申請人(即正卡持卡人)基本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申請金額：新臺幣           萬          仟元 

【申請金額下限為新臺幣 3,000 元，上限為應繳款之本金，並應以仟元為單位，如申請人未填寫或填寫錯誤，申請人同意授權本行 

  依實際得轉換金額轉換】 

請勾選分期期數：(如未勾選將以 60 期適用) 

□12 期      □24 期      □36 期      □48 期      □60 期 

分期利率：依持卡人申請時之循環信用年利率往下調降利率級距，以本行實際核准條件為準。 
 

約定事項： 
1. 本行保留核准與否及決定核准金額、分期期數、利率之權利。 

2. 本行於申請核准後將發送簡訊或以其他約定方式通知申請人。（申請人如欲查詢目前適用利率，請參閱最近一期信用卡帳單或洽

本行客服專線查詢) 

3. 分期利息：期初分期未到期本金x利率/12(不分平閏年均同且四捨五入至元)，每期收取。 

4. 分期還款方式：分期本金自核准日起，依分期期數按每一月為一期平均攤還(未能整除之金額併入首期繳納)，每期分期本金及分

期利息將併入信用卡帳單之『每月最低應繳金額』內計收，持卡人應於繳款期限內繳清。若未按時繳納，則依信用卡約定條款計

收逾期費用(即違約金)及遲延利息。 

5. 分期範例：以5月11日核准金額新臺幣65,000元，分期利率14.65%為例：(單位：元) 

分期期數 期數 (入帳日) 第 1 期 (5/11) 第 2 期 (6/11) 第 3 期 (7/11) 

24 期 
分期本金 2,716  2,708  2,708  

分期利息 0 (註 1)      760   (註 2)      727 

註1：(65,000-2,716 )x14.65% / 12=760  
註2：(65,000-2,716 -2,708 )x14.65%)/ 12 =727   
     本案揭露之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範例予以計算，實際條件，仍以本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客戶實際之 
     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產品及個人信用狀況而有所不同。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104年9月1日。總費用年百分率即 
     為分期利率。 

6. 持卡人同意如經本行核可本項分期方案，授權本行依主管機關規範於核准後依分期金額調降持卡人之信用卡信用額度，惟於正常

履行還款後，持卡人得就累計已清償金額，向本行提出申請調高信用卡信用額度，惟持卡人了解本行保留核准與否之權利。 

7. 本案不適用30而利/現金回饋等積分活動。 

8. 若持卡人於分期還款期間內自行申請停用信用卡，或有違反信用卡約定條款之情事，或填具提前清償申請單向本行申請一次到期

清償，則必須一次繳清所有未償還之分期本金及當期之分期利息，不得再享有分期付款之優惠。若分期還款期間因故申請變更還

款期數，本行就其適用條件(含期數、分期年利率)保留准駁與否之權利。 

9. 本行就本申請書約定向持卡人收取之各項費用計費標準及本行提供之各項權益、優惠或服務之期間及適用條件於同一年度調整次

數不逾二次。但有利於持卡人、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不在此限。 

10. 本約定事項未盡事宜，依本行信用卡約定條款約定。 
 

※ 本人(持卡人)確認已經合理期間（至少七日）審閱並同意本申請書所載各項內容含費用之收取、申請說明與約定事項，

並同意簽名如下以示遵守。 

此致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持卡人中文簽名：_________________(中文正楷親簽且不得塗改)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將申請書傳真至02-8668-3353或 郵寄至：104台北郵政112-208號信箱 凱基商業銀行 消費金融處 收。服務專線：02-8023-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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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務主管_________________  卡務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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